附件4：商务条款要求

	商务要求表

	合同签订期
	合同签订期：自发出中标通知书之日起25日内与采购人签订合同。

	服务期限及地点
	★一、服务期限：自合同签订之日起3年。

二、服务地点：都安瑶族自治县人民医院

	投标报价
	★ 该项目预算价格为0元，本项目报价采用单项业务服务分别进行报价，合计各项报价总和作为最终的报价。 供应商须考虑报价风险，并考虑项目服务期内所投入的所有设备、人员费用、管理费用、保险等各种费用。

	售后服务要求
	处理问题响应时间：接到采购人处理问题通知后在30分钟内到达采购人指定现场，一般问题应在2小时内解决，重大问题或其它无法迅速解决的问题应在12小时内解决。

	培训费结算收费标准
	中标人需按投标报价规定的培训费收费标准向采购人支付培训费，中标人于每季度结束后的十天内向采购人支付上季度的培训费。

	付款方式
	我院无需支付服务费用给中标方，患者陪护费用由中标方直接收取，支持微信/支付宝线上支付。

我院不收取中标方医疗护理员管理费。

	履约保证金
	中标人必须在签订合同后10日向采购人指定账户提交履约保证金（人民币贰万元整）。合同履行过程中，中标人不按承诺履约或达不到服务承诺的，按每违反一次从中标人履约保证金中扣除处罚金额100～1000元不等，由采购人根据服务考核情况及违约情况确定。累计满五次，采购人有权通知中标人终止合同。中标人在采购人扣除履约保证金后10日内及时补足扣除部分金额，拒不补足的，采购人有权通知中标人终止合同。


